
 

ADMINISTRATIVE PANEL DECISION 

行政专家组裁决 

案件编号：DCN-0800288 

 

投诉人： 惠氏（Wyeth） 

被投诉人： Cai Lixin 

争议域名： fortdodge.cn 

注册商： 厦门易名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一、案件程序 

2008 年 11 月 11 日，投诉人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2006 年 3 月 17 日生效实施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争议解决

办法》（下称解决办法）、《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争议解决程序

规则》（下称程序规则）以及香港国际仲裁中心 2006 年 6 月 26 日生

效实施的《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关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争议

解决办法〉补充规则》（下称补充规则）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提交了

中文投诉书，并选择由一人专家组审理本案。  

2008 年 11 月 13 日，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以电子邮件方式向投诉

人传送投诉确认通知，确认收到了投诉人的投诉书及相关案件费用。

同日，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向域名注册服务机构厦门易名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传送注册信息确认函，请求确认注册信息; 争议域名注册商回复

确认注册信息。 

2008 年 11 月 15 日，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以电子邮件方式向被投

诉人传送程序开始通知，要求被投诉人根据程序规则及补充规则的规

定于 20 天内提交答辩，并同时转送业经审查合格的投诉书副本。 

由于被投诉人未按程序规则和补充规则在规定期限内向香港国

际仲裁中心提交正式答辩，2008 年 12 月 9 日，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以

电子邮件方式发出“缺席审理通知”，通知双方当事人，香港国际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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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将会尽快指定专家，缺席审理本案。 

2008 年 12 月 18 日，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向双方当事人及高卢麟

先生传送专家确定通知，指定高卢麟博士为本案独任专家，成立独任

专家组，审理本案。  

按照程序规则的规定，专家组应于成立之日（2008 年 12 月 18

日）起 14 日内即 2009 年 1 月 1 日或之前做出裁决。 

  

二、基本事实 

（一）关于投诉人 

投诉人是惠氏（Wyeth），为一在美国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其注

册地址为美国新泽西州麦迪逊吉拉达农场 5 号(5 Giralda Farms, 

Madison, NJ 07940, U.S.A.)。投诉人在本案中的委托代理人是德汇律

师事务所。 

 

（二）关于被投诉人 

被投诉人是 Cai Lixin，其于 2007 年 3 月 10 日通过厦门易名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注册了本案争议域名“fortdodge.cn”。 

 

三、当事人主张 

 

（一）投诉人诉称： 

 

1.1 争议域名与投诉人享有在先民事权益的“FORT DODGE”

商标相同或混淆性近似 

 

(1) 投诉人 WYETH 为一家世界性的医药保健产品公司，一直

居于动物和人用药品、营养品和生物制品的研究、发展、生产、

推广和销售及有关市场的领导地位，总部设于美国新泽西州麦

迪逊市; 投诉人于 2008 年被《财富》500 强评为美国第五大的

制药公司，于网上下载的相关资料见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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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投诉人 WYETH 的业务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包括药品 -- 

Wyeth Pharmaceuticals, 保 健 消 费 品  -- Wyeth Consumer 

Healthcare 和动物保健品 -- Fort Dodge Animal Health。 Fort 

Dodge Animal Health 于 1912 年创立，自 1945 年并入投诉人旗

下，一直是世界兽医处方药品和动物保健品的领导者，其产品

的销售范围遍布超过 100 个国家 / 地区，为世界各地相关行业

的经营者所熟悉。Fort Dodge Animal Health 的产品品种广泛，

包括家禽、猪、牛、羊、马、猫和犬的疫苗及兽药等。 

 

(3) Fort Dodge Animal Health 的产品于大约 1999 年透过经销

商开始进入中国市场，多年来在中国的销售额一直持续增长。 

在 2005 年，Fort Dodge Animal Health 正式委任中国牧工商集

团(简称中牧集团)为其中国总进口经销商，负责 FORT DODGE 

产品的销售和推广，销售成绩非常理想，在 2007 年 FORT 

DODGE 产品于中国的营业额超过 2,000,000 美元。 

 

附件 5 - 投诉人旗下 Fort Dodge Animal Health 在世界各地和中

国自 2005 年的营业额。 

 

(4)  “FORT DODGE” 除了是投诉人旗下Fort Dodge Animal 

Health的商号以外，同时是其最主要的商标，所有Fort Dodge 

Animal Health的产品都带有 “FORT DODGE” 商标。除此之

外，Fort Dodge Animal Health 经常联同中牧集团在中国举办

推广和研讨活动，包括在多所大学设立兽医科学奖学金和定期

发行行业技术通讯，协助培养优秀的兽医专业人材和提升行业

技术，因此“FORT DODGE” 商标/商号早在争议域名注册日之

前，已广为中国相关行业人士所熟悉。 

 

附件6 – 在中国销售的 “FORT DODGE” 产品的标签和宣传

材料，当中可清楚看到Fort Dodge Animal Health的名称和/或 

“FORT DODGE” 商标。  

 

附件7 – 有关中牧集团联同 Fort Dodge Animal Health 在中国

举办活动的相关报导和发行的通讯， 足以证明早在争议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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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日之前，“FORT DODGE” 商标/商号已广为相关行业人士

所熟悉。 

 

(5)  投诉人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香港、台湾、美国、亚

洲和欧洲等超过个 70 国家 /地区申请或取得多个包含有 

“FORT DODGE” 的商标注册 (详见附件 8)。投诉人早在 2000

年 8 月已在中国 (即被投诉人的所在地) 取得第一个“FORT 

DODGE”商标注册。 投诉人在中国的 “FORT DODGE” 系列

注册商标包括： 

1. 第 1431450 号第 5 类         

 

2. 第 1428486 号第 5 类       

 

3. 第 1467050 号第 10 类        

 

4. 第 1604424 号第 5 类      “FORT DODGE                    

PUPPYSHOT” 

  

上述的相关商标注册全部都是在被投诉人 2007 年 3 月

10 日抢注争议域名前已获准注册。 

 

附件 9 – 投诉人 “FORT DODGE” 系列商标的中国商标注

册证复印件。 

 

(6)  除商标注册以外，投诉人拥有超过 60 个含 “fortdodge” 

的国际一般顶级域名及国家级域名，包括 <fortdod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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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tdodge.asia>, <fortdodge.co.uk> , <fortdodge.us> 和 

<fortdodge.tw> 等，绝大部分都是在被投诉人 2007 年 3 月 10

日抢注争议域名前已注册。透过一系列的 “fortdodge” 域名注

册和使用，网络用户已清楚认知 “fortdodge” 是投诉人的商

标，并且已把包含有 “fortdodge” 一字的域名与投诉人的 Fort 

Dodge Animal Health 连系起来。上述域名注册记录见 附件

10。 

 

(7)  综上，投诉人对 “FORT DODGE” 享有在先权利是毋庸

置疑的 – 投诉人在先使用 “FORT DODGE” 作为其 Fort 

Dodge Animal Health 的商标 / 商号，并在先注册了多个含 

“fortdodge” 的域名，在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推广其产品，

广大相关公众早已将这些商标和域名与投诉人的动物保健品

业务联系起来，即 “FORT DODGE” / “fortdodge” 已成为投诉

人在互联网上及有关产品市场上的独特标记。虽然投诉人的

注册商标同时包括一个椭圆形状的图形，但唯一显着和可辨

识的部分为其文字部分 – 即英文字 “FORT DODGE”，此部

分与争议域名中的主要组成部份 “fortdodge” 是完全相同或

者具有足以导致混淆的近似性，加上投诉人亦拥有并使用众

多以 “fortdodge” 作为主要组成部分的 “.com” 及其他顶级

和国家级域名，争议域名会导致混淆的机会是非常之高。 所

以，投诉人符合《解决办法》第八条第一项条件。 

 

1.2  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或者其主要部份不享有合法权益 

 

(1)  “FORT DODGE” 是投诉人旗下 Fort Dodge Animal 

Health 在世界各地沿用已久的商号和商标，。 投诉人不但对 

“FORT DODGE” 享有在先商标 / 商号权，其亦注册了多个

包含  “fortdodge” 的域名。争议域名中的主要组成部分 

“fortdodge” 与投诉人的 “FORT DODGE” 在先商标完全相

同。 反之，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不享有任何合法权益。 

 

(2)  被投诉人的姓名为 “Cai Lixin”。其自身的称谓与争议域

名及 “FORT DODGE” 完全没有任何联系。投诉人与被投诉

人之间并不存在任何业务上的联系。 投诉人亦从来没有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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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投诉人使用 “FORT DODGE” 商标或名称作域名或其它用

途。 

 

(3)  在登入争议域名的相关网站所见，尽管争议域名早在

2007 年 3 月已被注册，对应网站至今仍未真正投入使用，被

投诉人只是把争议域名停放在易名中国 (域名服务器 : 

pk1.ename.cn / pk2.ename.cn) ，转接到一个“点击付费广告” 

(Pay-per-click)页面，通过互联网用户点击广告而获利（经由

中国公证人公证有关争议域名及相关网页部分内容的香港

执业律师声明书见附件 11 之声明书附件(3)），有误导广大公

众，损害投诉人的声誉之嫌。同时，被投诉人正透过易名中

国意图出售争议域名，争议域名网站的右上方列有 “网站域

名转让” 的选项，点击选项会被连结至易名中国《网站域名

转让(Domain for sale)》的网页，邀请打算购买争议域名的人

士出价和提交联络资料(见附件 11 之声明书附件(4))。 

 

以上种种均显示，被投诉人完全没有善意地或合理地注

册/使用争议域名。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根本不享有任何合法

权益，亦不可能享有任何潜在的合法权益。投诉人符合了《解

决办法》第八条的第二项条件。 

  

1.3 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的注册或者使用构成恶意 

 

被投诉人注册或使用争议域名的行为是具有明显的恶

意。其具体恶意行为如下：- 

 

(1)  被投诉人曾多次将他人享有合法权益的标志注册为自

己的域名，以阻止他人以域名的形式或在互联网上使用其合

法享有权益的标志。 根据《解决办法》第九条第(二)及(四)

款，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的注册或使用很明显具有恶意。 

 

(a)  除争议域名外，被投诉人还注册了至少 3 个包含 Fort 

Dodge Animal Health 产品名称的域名  – <cydectin.cn>、 

<polyflex.cn> 和 <questgel.cn>。上述域名注册记录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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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有关投诉人的 “CYDECTIN” 、“Polyflex” 和 “QUEST 

Gel” 产品资料见附件 13。被投诉人在 2007 年 3 月 10 日同

日连环注册了至少四个包含有投诉人商号 / 商标 / 产品名

称的域名  (即争议域名、<cydectin.cn>、<polyflex.cn> 和 

<questgel.cn>)，很明显不是一个巧合的结果，而是蓄意针对

投诉人及其商号 / 商标 / 产品名称的抢注行为。 该些域名

和争议域名一样被停放在 “点击付费广告” 页面，并未真正

投入使用 (见附件 14)。单凭这一点已经可以肯定，被投诉人

在注册争议域名时，必定已经对投诉人的 “FORT DODGE” 

商标 / 商号及其产品、业务非常熟悉，注册争议域名的目的

在于阻止投诉人以域名的形式在互联网上使用其享有合法

权益的名称或者标志。 

 

(b)  被投诉人除了多次注册包含有投诉人商标的域名外，亦

有抢注与他人名称/商标相同或相近似的域名。 

  

(i)  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域名争议解决中心 

(CIETAC) 第 CND2008000031 号 <tejari.cn> 域名争议案

中，专家组认定该案的被投诉人 “Cai Lixin” (亦即本案投诉

人) 恶意注册了与该案投诉人主张享有在先权益的名称或标

志在形式上完全相同的域名，导致该案投诉人不能以相同的

方式在 “.cn” 项下使用 “tejari” 注册域名，可能对该案投诉

人在中国的正常业务带来影响甚至损害，也会误导相关公

众，使相关公众认为该域名与该案投诉人有关联，混淆了被

投诉人与该案投诉人的区别，因此裁定域名应转让给该案投

诉人。(有关被投诉人早前恶意抢注<tejari.cn>的域名争议案

CIETAC 第 CND2008000031 号的裁决书见附件 15)。 

 

(ii)  被投诉人把至少 25 个他人姓名的罗马拼音注册为自己

的域名，违反了他人有关姓名专有使用权的在先民事权益，

当中包括福布斯中国五十大富豪排名 32、原广东健力宝集团

董事长李经纬的姓名 – “Li Jing Wei” (上述域名注册记录及

有关福布斯排名的报导见附件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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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在网站 www.domaintools.com 的域名注册人搜索器中，

更搜索出被投诉人 “Cai Lixin” 已注册多达三佰多个域名的

结果，而其电邮地址更与一千多个域名注册有关(见附件 17)，

当中极有可能包括更多与投诉人及他人名称/商标相同或相

近似而被抢注的域名。 

 

从以上种种可见，被投诉人屡次将他人享有合法权益的

名称或者标志注册为自己的域名，以阻止他人以域名的形式

在互联网上使用其标志，被投诉人注册争议域名的恶意无可

否认。  

 

(2)  如上所述，争议域名的对应网站并未真正投入使用，而

是将之停放或转接到一个 “点击付费广告” (Pay-per-click) 

网站。这是一种常见透过提供信息搜索器，按网络用户点击

赞助广告信息的数量而获得广告费的网络广告模式。被投诉

人利用争议域名与投诉人的商标 “FORT DODGE” 相同，错

误引导意图访问投诉人网站的网络用户访问其载有网络广

告的对应网站，藉网络用户点击广告信息而获利，网络用户

未能透过争议域名访问投诉人的网站，可能会使其误以为投

诉人的网站失灵或有关业务已终止，这对投诉人的业务活动

会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由此可见，被投诉人根本没有善意

及合法地使用争议域名，注册和使用争议域名同时是为了制

造与投诉人商标之间的混淆，借投诉人 “FORT DODGE” 商

号和商标的名气，提高网站的浏览人数，从提供网络广告中

获取不正当利益，以及破坏投诉人正常的网上业务而已。其

注册争议域名，破坏投诉人正常的业务活动，或混淆其与投

诉人之间的区别及联系，误导公众。根据《解决办法》第九

条第（三）款，被投诉人注册争议域名具有明显的恶意。 

 

(3) 此外，被投诉人根本完全没有善意使用争议域名的意

图，一直只是希望把争议域名待价而沽，甚至曾经提出高达

人民币 18,000 元的转让费(见附件 11 之声明书附件(4) 和附

件(7))。从被投诉人远远超过注册费用的索价，以及在同一

http://www.domaintoo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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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注册一系列包含有投诉人产品名称的域名但不投入使

用的事实，不难推论被投诉人是打算向作为在先民事权益所

有人的投诉人或其竞争对手出售、出租或以其它方式转让争

议域名，以获取不正当利益。被投诉人的行为符合了《解决

办法》第九条第（一）款的恶意情形。 

 

(4) 综上，被投诉人注册争议或使用域名具有恶意, 其行为

符合《解决办法》第九条各种有关“恶意”的情形；投诉人的

理由符合了《解决办法》第八条的第三项条件。 争议域名

应转移给投诉人。 

 

（二）被投诉人辩称： 

被投诉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进行答辩。 

 

四、专家组意见 

专家组依据解决办法、程序规则及补充规则对本域名争议进行审

理裁决。 

根据解决办法第八条的规定，符合下列条件的投诉，应该得到专

家组的支持： 

（一）被投诉的域名与投诉人享有民事权益的名称或者标志相

同，或者具有足以导致混淆的近似性；  

（二）被投诉的域名持有人对域名或者其主要部分不享有合法权

益；  

（三）被投诉的域名持有人对域名的注册或者使用具有恶意。 

投诉人应当证明以上各项条件同时具备。 

解决办法第九条规定，被投诉的域名持有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其行为构成恶意注册或者使用域名： 

（一）注册或受让域名的目的是为了向作为民事权益所有人的投

诉人或其竞争对手出售、出租或者以其他方式转让该域名，以获取不

正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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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次将他人享有合法权益的名称或者标志注册为自己的域

名，以阻止他人以域名的形式在互联网上使用其享有合法权益的名称

或者标志；  

（三）注册或者受让域名是为了损害投诉人的声誉，破坏投诉人

正常的业务活动，或者混淆与投诉人之间的区别，误导公众；  

（四）其他恶意的情形。 

根据本案当事人提交的投诉书/答辩书及其所附证据材料，本案

专家组意见如下： 

 

（一）关于完全相同或混淆性相似 

投诉人提交的证据表明，投诉人早于 2000 年就在中国就“FORT 

DODGE”在第 5 类获得第 1431450 号和 1428486 号商标注册，核定使

用在“兽医用药、兽医用制剂”商品上。上述商标的注册日期均早于争

议域名的注册日期（2007 年 3 月 10 日），且上述商标均处于有效期

内。因此，投诉人对于“FORT DODGE”享有在先的商标权。 

关于本案争议域名与投诉人享有专用权的商标是否构成混淆性

相似，专家组认为，“fortdodge”为争议域名的识别部分，与投诉人享有

在先权利的注册商标“FORT DODGE”的区别仅在于：1、投诉人商标

为大写，而该争议域名为小写；2、投诉人商标的“FORT”与“DODGE”

字符之间有空格，而争议域名没有空格。针对上述两点区别，专家组

认为：首先，字母大小写只是文字形式上的变化，对文字的实质含义

并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因此，投诉人商标与争议域名识别部分的大小

写之间的差别并不足以区分二者；其次，根据域名注册相关规则，注

册的域名字符中间并不允许有空格出现，因而被投诉人取消“FORT 

DODGE”之间的空格并不足以将争议域名与投诉人商标相区别。特别

是在投诉人的上述注册商标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情况下，被投诉人注册

与投诉人商标近似甚至相同的域名极易导致混淆。 

综上所述，专家组认为，争议域名与投诉人享有在先权利的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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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混淆性相似。投诉符合解决办法第八条规定的第一个条件。 

 

（二）关于被投诉人权利或合法利益 

投诉人主张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不享有任何合法权益。被投诉人

自身的称谓与争议域名及 “FORT DODGE”没有任何联系。投诉人亦

未授权被投诉人使用 “FORT DODGE”商标或名称作域名或其它用

途。 

专家组认为，投诉人指出其从未许可被投诉人使用“FORT 

DODGE”或与其有关的任何标识，也从未授权被投诉人注册带有

“FORT DODGE”的争议域名。在这种情况下，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是

否享有合法权益负有举证责任。但被投诉人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交答辩

意见，专家组根据现有的证据，无法得出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享有权

利或者合法利益的结论。 

因此，专家组按照解决办法、程序规则及补充规则规定的缺席审

理规则处理，推定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不享有任何权利或合法权益。

因此，投诉人的投诉符合解决办法第八条规定的第二个条件。 

 

（三）关于恶意 

首先，投诉人提供的证据表明，投诉人就其“FORT DODGE”商标

在中国获得注册并广泛使用。经过投诉人的宣传推广和良好的市场运

营，投诉人的“FORT DODGE”商标在中国具有较高知名度。而被投诉

人在其没有任何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将投诉人具有独创性和显著性的

商标注册为域名，并使用该争议域名建立搜索性质的商业网站。上述

行为有利用投诉人商标的知名度以增加网络广告访问量之嫌，并在客

观上很容易让相关的互联网用户误认为被投诉人与投诉人具有某种

联系，从而混淆与投诉人之间的区别，误导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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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投诉人还证明，被投诉人在注册争议域名的当天还注

册 了 与 投 诉 人 及 其 产 品 相 关 的 另 外 三 个 域 名  “cydectin.cn”, 

“polyflex.cn”和 “questgel.cn”，且无一例外地将其建立为搜索性质的

商业网站。专家组认为，在被投诉人对上述名称及标志不享有任何合

法权益的情况下注册上述四个均与投诉人及其产品相关的域名绝非

偶然，而是被投诉人在知晓投诉人及其商标的情况下将其注册为域

名，意图利用投诉人的知名度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其行为难谓善

意。 

其次，根据投诉人提供的证据，除本案争议域名外，被投诉人还

注册了多个与他人商标、名称相同或近似的域名，其行为属于多次将

他人享有合法权益的名称或者标志注册为自己的域名，以阻止他人以

域名的形式在互联网上使用其享有合法权益的名称或者标志。 

最后，投诉人提供的证据表明，被投诉人在争议域名网站上公开

表示要约出售争议域名，甚至曾经提出远远超过注册费用的价格转让

该域名，此举显然有转让争议域名，以获取不正当利益的意图。对此，

被投诉人未提出任何形式的抗辩以证明其注册和使用争议域名并非

恶意。被投诉人放弃抗辩这个事实本身说明了被投诉人缺乏证明自己

注册和使用争议域名出于善意的理由和证据。 

综上所述，被投诉人注册或使用争议域名符合第九条规定的恶意

注册或使用域名的情形。 

基于以上理由，专家组认为，投诉符合解决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三

个条件。 

 

五、裁      决 

基于上述案件事实和理由，本案专家组裁决：投诉人就被投诉人

注册的争议域名提起的投诉成立，争议域名“fortdodge.cn”应转移给投

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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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任专家： 高卢麟                         

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于北京 


